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枣庄市人民防空系统
轻微违法行为免罚清单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<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处罚法>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1〕26 号）关于坚持

行政处罚宽严相济的要求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，进一步激

发市场活力。按照包容审慎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

空法》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》等法律

法规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本清单。

下列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；或者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一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三条第

一款、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》第十五

条第一款，人防工程参建单位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

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，未违反强制性条文且违法行为

未导致人防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降低。上述轻微违法行

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或者

上述违法行为，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

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二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七条、

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第八条第一款、第五

款、第十四条，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用其他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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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，违法行为尚未对人防

工程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管理造成影响和妨碍，且未堵塞人防

工程通道和孔口、未对人防工程及其设备设施造成损坏。上

述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

政处罚；或者上述违法行为，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

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三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三十二条第

一款、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>》第二十

八条第一款，单位或个人首次采取抵触、妨碍、不配合等方

式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。接受批评教育及时改

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四、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三条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二十七条、《山东省人民

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，单位或个人向人

民防空工程内排放废水、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。违法行为尚

未对人防工程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管理造成影响和妨碍。且未

堵塞人防工程通道和孔口、未对人防工程及其设备设施造成

损坏。上述轻微违法行为，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

不予行政处罚；或者上述违法行为。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

轻微并及时改正的。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五、违反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法》第十四

条，单位或个人未经所在地区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未

按规定使用且未对人防工程安全和防空效能造成危害，首次

被发现。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政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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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违反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九条，施工

单位在施工中未对人防工程专用设备进行检验，已经进场但

未进行检验的人防工程专用设备尚未安装使用，首次被发

现，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。

区（市）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认真落实“轻微违法行为。

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，不予行政处罚；或者初次

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，可以不予行政处罚”的

规定。对当事人违法行为依法免予行政处罚的。采取签订承

诺书等方式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其自觉守法。



枣庄市人民防空系统轻微违法行为
免罚清单（2022 年版）

序号 违法行为 适用条件 法定依据

1

人防工程参建单位不按照国

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

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

1.未违反强制性条文；

2.未导致人防工程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降

低；

3.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；

4.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

二十三条第一款;

3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

防空法>》第十五条第一款

2

单位或个人违反国家有关规

定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

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

1.尚未对人防工程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管理

造成影响和妨碍；

2.未堵塞人防工程通道和孔口、未对人防工

程及其设备设施造成损坏；

3.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；

4.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

二十七条;

3.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

法》第八条第一款、第五款、第十四

条

3

单位或个人采取抵触、妨碍、

不配合等方式阻挠安装人民

防空通信、警报设施

1.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接受批评

教育及时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

三十二条第一款;

3.《山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

防空法>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4

单位或个人向人民防空工程

内排放废水、废气或者倾倒

废弃物

1.尚未对人防工程的正常使用和维护管理

造成影响和妨碍。且未堵塞人防工程通道和

孔口、未对人防工程及其设备设施造成损

坏；

2.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后果；或者上述

违法行为。属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

时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第

二十七条；

3.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

法》第十一条第一款

5

单位或个人未经所在地区人

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未

按规定使用人防工程

1.未对人防工程安全和防空效能造成危害；

2.首次被发现。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政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山东省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办

法》第十四条；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

6

施工单位在施工中未对已经

进场的人防工程专用设备进

行检验

1.人防工程专用设备尚未安装使用；

2.首次被发现；

3.责令限期改正后及时改正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

三十三条；

2.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二十

九条


